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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機群聚案恐已數波傳播
 不只交通車　有個案未直接接觸仍染疫 「情況可能更加複雜」
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桃
園
機
場
群
聚
案
累
計
八
人
確

診
�
中
央
流
行
疫
情
指
揮
中
心
指

揮
官
陳
時
中
六
日
指
出
�
時
序
上

確
實
可
能
已
有
幾
波
傳
播
；
原
本

認
為
交
通
車
是
這
次
疫
情
關
鍵
�

但
發
現
有
幾
人
職
場
�
交
通
車
上

都
未
接
觸
�
情
況
可
能
更
複
雜
�

　

桃
機
群
聚
案
累
計
七
名
清
潔
人

員
�
一
名
防
疫
計
程
車
司
機
染
疫

�
最
新
疫
調
發
現
�
桃
機
工
作
人

員
搭
乘
交
通
車
時
混
搭
不
同
路
線

�
且
未
落
實
實
名
制
與
固
定
坐
位

�
難
以
判
斷
風
險
程
度
�

　

陳
時
中
昨
天
在
疫
情
記
者
會
中

表
示
�
前
天
晚
間
新
確
診
的
三
名

桃
機
清
潔
人
員
與
其
他
清
潔
人
員

搭
乘
同
樣
交
通
車
�
又
有
穿
插
座

位
的
狀
況
�
因
此
全
數
送
至
集
中

檢
疫
所
進
行
居
家
檢
疫
�

  

陳
時
中
說
�
由
於
個
案
是
夜
班

�
不
擔
憂
他
們
在
機
場
跑
透
透
�

只
怕
疫
調
時
記
不
清
楚
�
但
隨
著

相
關
資
料
蒐
集
愈
來
愈
多
�
狀
況

會
愈
來
愈
明
朗
�

　

陳
時
中
表
示
�
新
增
的
三
名
個

案
中
�
有
兩
人
曾
搭
乘
同
路
線
交

通
車
；
指
揮
中
心
發
言
人
莊
人
祥

說
�
依
目
前
掌
握
�
路
線
包
括
中

壢
線
和
八
德
線
�

　

陳
時
中
坦
言
�
指
揮
中
心
原
本

認
為
交
通
車
可
能
是
造
成
此
次
群

聚
疫
情
的
關
鍵
；
但
後
來
又
發
現

有
幾
人
在
職
場
�
交
通
車
上
沒
有

直
接
接
觸
�
情
況
可
能
更
加
複
雜

；
必
須
等
資
訊
更
清
楚
�
才
能
個

別
研
判
感
染
途
徑
�
目
前
要
求
桃

機
加
強
採
檢
頻
率
�
透
過
隔
離
與

週
期
式
採
檢
建
立
防
線
�　

　

在
社
區
方
面
�
桃
園
已
設
置
包

括
歌
友
會
�
忠
貞
市
場
附
近
等
多

個
採
檢
點
�
目
前
累
計
採
檢
約
一

千
二
百
三
十
三
人
�
社
區
監
測
顯

示
疫
情
尚
未
擴
散
�
但
仍
須
持
續

幾
天
大
規
模
檢
測
後
才
能
確
定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�
醫
藥
版
︶

　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

心指揮官陳時中六日表示

，桃機群聚案可能已有幾

波傳播，有幾名個案職場

、交通車上都未接觸，情

況可能更複雜。圖為防疫

巴士五日載送匡列清潔員

赴集中檢疫所。　　　　

　　（中央社檔案照片）

酒駕罰錢了事?變難了!
易科罰金、入監服刑假釋從嚴審核　另1300多處危險路口、路段今年完成改善

　

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為
遏
止
酒
駕
�
行
政
院
六
日
通

過
酒
駕
犯
除
非
有
特
殊
情
形
�
一

律
依
法
從
嚴
審
核
是
否
易
科
罰
金

�
且
一
旦
入
監
服
刑
也
需
從
嚴
審

核
其
假
釋
�
另
外
�
今
年
將
完
成

全
國
一
千
三
百
多
處
危
險
路
口
�

路
段
的
改
善
�

　

台
灣
每
年
近
三
千
人
車
禍
死
亡

�
交
通
部
昨
天
在
行
政
院
會
提
出

二
十
一
項
道
安
精
進
作
為
�
從
七

個
面
向
推
動
改
善
�
包
括
每
月
公

布
道
安
數
據
等
�
首
重
危
險
路
口

�
路
段
改
善
�

　

行
政
院
長
蘇
貞
昌
表
示
�
近
六

成
的
交
通
事
故
發
生
在
路
口
�
路

口
的
安
全
改
善
非
常
重
要
�
例
如

行
人
穿
越
線
退
縮
�
增
加
庇
護
島

；
增
加
左
轉
車
道
�
車
道
瘦
身
�

藉
由
物
理
上
的
設
計
�
讓
直
行
車

與
待
轉
車
分
流
�
提
前
減
速
等
�

今
年
要
完
成
一
千
三
百
多
處
路
口

的
改
善
�

 
 

在
校
園
�
學
生
�
機
車
族
交
通

安
全
提
升
方
面
�
行
政
院
表
示
�

針
對
年
輕
人
�
剛
考
上
機
車
駕
照

的
肇
事
者
�
經
分
析
比
例
偏
高
�

強
化
學
生
通
勤
的
安
全
有
三
個
對

策
�
包
括
補
助
機
車
駕
訓
的
名
額

加
倍
�
並
鼓
勵
大
專
校
院
學
生
參

加
；
立
即
調
查
並
擴
大
公
車
進
校

園
計
畫
�
以
及
校
園
附
近
危
險
路

段
改
善
�

　

另
外
�
法
務
部
提
出
酒
駕
強
力

執
法
措
施
�
對
於
酒
駕
刑
事
案
件

從
速
從
重
追
訴
；
如
經
法
院
判
決

有
罪
確
定
�
縱
使
得
予
易
科
罰
金

�
考
量
法
律
規
定
�
對
公
共
安
全

的
法
律
秩
序
造
成
危
害
�
除
有
特

殊
情
形
外
�
一
律
依
法
從
嚴
審
核

�
以
收
矯
正
成
效
�

　

同
時
�
因
酒
駕
入
監
服
刑
者
�

監
所
除
加
強
實
施
酒
癮
處
遇
外
�

將
從
嚴
審
核
其
假
釋
；
對
於
未
完

成
處
遇
或
成
效
不
佳
者
�
依
法
不

予
假
釋
�
以
保
障
公
共
安
全
�

　

而
酒
駕
行
為
如
經
行
政
裁
罰
而

未
如
期
繳
納
者
�
請
裁
罰
機
關
立

即
移
送
法
務
部
行
政
執
行
署
�
各

分
署
要
迅
速
採
取
有
效
的
方
法
依

法
強
力
執
行
�
以
杜
絕
任
何
僥
倖

之
心
�

　

由
於
外
送
員
肇
事
率
高
於
一
般

機
車
�
蘇
貞
昌
也
責
成
勞
動
部
�

交
通
部
訂
頒
相
關
法
規
�
確
實
要

求
業
者
訂
定
食
品
外
送
作
業
危
害

防
止
計
畫
�
並
落
實
稽
查
�

每
年
近
３
千
人
魂
斷
輪
下

酒
駕
致
死
可
判
死
？

司
院
：

不
宜

認
主
觀
犯
意
與
殺
人
罪
不
同　

有
違
罪
行
相
當
�
比
例
原
則　

恐
造
成
刑
法
輕
重
失
衡

　

記
者
黃
必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近
期
發
生
重
大
酒
駕
撞
人
致
死
事
件
�
有
立

委
提
案
修
法
將
酒
駕
致
人
於
死
可
以
判
處
死
刑

�
司
法
院
六
日
表
示
不
宜
�
認
為
單
純
酒
駕
致

死
的
行
為
�
主
觀
犯
意
與
殺
人
罪
不
同
�
若
納

入
死
刑
有
違
比
例
原
則
�
罪
刑
相
當
原
則
之
虞

�
恐
將
造
成
刑
法
輕
重
失
衡
�

　

日
前
高
雄
發
生
一
家
四
口
遭
酒
駕
衝
撞
�
造

成
一
死
三
重
傷
意
外
�
嚴
懲
酒
駕
肇
事
聲
浪
再

起
�
有
立
委
提
案
修
法
�
盼
將
酒
駕
致
人
於
死

的
法
定
刑
�
從
現
行
規
定
的
三
年
到
十
年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�
納
入
死
刑
�
無
期
徒
刑
�
以
重
刑

遏
止
酒
駕
�

　

立
法
院
司
法
及
法
制
委
員
會
昨
天
審
查
關
於

提
高
酒
駕
刑
罰
的
刑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�

邀
司
法
院
副
秘
書
長
周
占
春
等
人
列
席
報
告
並

備
質
詢
�

　

周
占
春
報
告
指
出
�
根
據
統
計
�
民
國
一
０

六
至
一
一
０
年
間
�
酒
駕
被
告
人
數
逐
年
下
降

�
量
處
刑
度
上
升
�
法
院
判
處
得
易
科
罰
金
的

人
數
也
逐
年
下
降
�
司
法
院
尊
重
行
政
部
門
與

立
法
院
決
定
；
但
若
要
加
重
酒
駕
刑
度
�
應
注

意
法
的
衡
平
性
等
�

　

司
法
院
報
告
指
出
�
酒
駕
致
死
罪
責
不
宜
納

入
死
刑
�
酒
駕
致
死
罪
本
質
上
�
屬
於
酒
駕
犯

罪
與
過
失
致
死
罪
的
結
合
�
行
為
人
對
於
被
害

人
死
亡
的
結
果
�
客
觀
上
有
預
見
可
能
性
；
但

主
觀
上
並
無
致
被
害
人
死
亡
的
故
意
�
與
殺
人

罪
的
行
為
人
�
主
觀
上
有
致
被
害
人
死
亡
的
故

意
�
純
屬
故
意
的
犯
罪
情
形
不
同
�

　

司
法
院
表
示
�
刑
法
中
有
關
故
意
犯
罪
致
死

的
犯
罪
態
樣
�
包
括
強
制
性
交
猥
褻
致
死
罪
�

傷
害
致
死
罪
�
剝
奪
他
人
行
動
自
由
致
死
罪
�

強
盜
致
死
罪
等
�
法
定
刑
最
多
為
無
期
徒
刑
或

有
期
徒
刑
�
並
無
死
刑
�

　

酒
駕
致
死
罪
也
屬
故
意
犯
罪
致
死
�
與
上
述

罪
的
犯
罪
態
樣
類
似
�
如
果
那
些
罪
的
法
定
刑

均
無
死
刑
�
僅
就
酒
駕
致
死
的
法
定
刑
納
入
死

刑
�
在
整
體
刑
法
體
系
中
顯
然
輕
重
失
衡
�
有

違
比
例
原
則
�

　

司
法
院
指
出
�
其
他
故
意
違
規
而
過
失
致
死

�
如
超
速
�
逼
車
�
闖
紅
燈
�
無
照
駕
車
�
不

讓
行
人
通
行
等
�
均
僅
犯
刑
法
過
失
致
死
罪
�

法
定
刑
最
高
五
年
�
最
多
加
重
二
分
之
一
�
現

行
酒
駕
致
死
法
定
刑
三
至
十
年
�
相
較
已
明
顯

較
重
；
若
再
加
重
其
刑
�
甚
至
納
入
死
刑
或
無

期
徒
刑
�
恐
有
違
罪
刑
相
當
原
則
�

擬
強
制酒駕重考照　酒精鎖車輛應考

登記有案酒精鎖車輛僅103輛　交通部研議修法提高罰鍰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因
酒
駕
被
吊
銷
駕
照
者
�
重
新
考
照
後

一
年
內
只
能
駕
駛
裝
有
酒
精
鎖
的
車
輛
；

但
目
前
登
記
有
案
的
酒
精
鎖
車
輛
僅
一
百

零
三
輛
�
成
效
不
彰
�
交
通
部
擬
從
嚴
修

法
�
未
來
酒
駕
者
重
新
考
照
時
�
必
須
開

著
裝
有
酒
精
鎖
的
車
輛
應
考
�

　

立
法
院
司
法
及
法
制
委
員
會
併
案
審
查

攸
關
是
否
提
高
酒
駕
刑
責
的
刑
法
部
分
條

文
修
正
草
案
�
酒
精
鎖
制
度
在
民
國
一
０

九
年
三
月
實
施
�
規
定
酒
駕
再
犯
�
酒
駕

致
人
重
傷
或
死
亡
�
酒
駕
拒
︵
檢
︶
測
等

三
種
違
規
被
吊
銷
駕
照
的
駕
駛
人
�
在
符

合
規
定
的
情
況
下
�
重
新
考
得
駕
照
後
�

一
年
內
必
須
駕
駛
裝
有
酒
精
鎖
的
車
輛
�

　

立
委
葉
毓
蘭
詢
問
酒
精
鎖
執
行
成
效
為

何
？
交
通
部
次
長
陳
彥
伯
回
應
�
根
據
統

計
�
至
去
年
十
二
月
重
新
考
領
因
酒
駕
被

吊
銷
駕
照
者
有
二
千
五
百
九
十
八
人
�
目

前
裝
有
酒
精
鎖
登
記
在
案
的
車
輛
只
有
一

百
零
三
輛
�
效
果
確
實
不
佳
；
最
大
問
題

在
於
�
現
行
條
例
沒
有
規
範
酒
駕
者
再
考

領
駕
照
時
�
要
開
著
裝
有
酒
精
鎖
的
車
輛

應
考
�
目
前
已
規
劃
朝
此
方
向
修
法
�

　

立
委
鄭
麗
文
說
�
酒
精
鎖
制
度
上
路
後

�
至
今
的
安
裝
率
只
有
百
分
之
四
�
裝
酒

精
鎖
的
價
格
約
六
萬
元
；
依
規
定
要
裝
酒

精
鎖
卻
沒
有
裝
�
罰
鍰
六
千
元
以
上
�
一

萬
二
千
元
以
下
�
兩
者
相
去
甚
遠
�
難
怪

有
人
心
存
僥
倖
�

　

陳
彥
伯
表
示
�
會
研
議
修
法
提
高
罰
鍰

額
度
�
讓
酒
駕
重
新
考
得
駕
照
者
覺
得
應

該
要
裝
酒
精
鎖
�

　

法
務
部
次
長
陳
明
堂
被
問
到
有
關
酒
駕

修
法
的
態
度
指
出
�
法
務
部
一
貫
立
場
就

是
從
嚴
�
從
速
追
訴
處
罰
；
至
於
刑
責
是

否
加
重
？
要
加
重
到
什
麼
程
度
？
將
和
立

委
討
論
後
再
做
決
定
�

　立委提案希望酒駕致人於死可以判死

刑；司法院認有違比例原則不宜納入。

　　　　（示意圖／中央社檔案照片）


